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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证换证工作的通知

各州市残疾人联合会、卫生健康委:

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»(以下简称 «办

法»)、«云南省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›实施细

则»(以下简称 «细则»)规定,残疾人证有效期为１０年.我省

２００９－２０１０年集中制发的第二代残疾人证已陆续到期,各地正

按照要求积极开展第二代残疾人证换发工作,第三代残疾人证换

证工作也在逐步推进,但个别地方还存在政策标准把握不够准

确、组织实施不够稳妥、服务意识不够强等情况.为进一步稳妥

—１—



规范推进到期换证和第三代残疾人证换发工作,现将有关要求通

知如下: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,确保有序推进

残疾人证换证工作事关残疾人切身利益,事关惠残政策的落

实,各地残联要严格落实理事长责任制,加强对到期换证工作的

组织领导,因地制宜地做好常态化换证工作;要明确任务目标,

落实职责分工,坚持问题导向,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实施

细则,齐心协力做好换证工作;要制定应急预案,带着感情、带

着责任,强化责任落实,采取有力措施,耐心细致做好残疾人换

证工作.残联与卫生健康部门要进一步明晰责任,加强沟通协

调,密切配合,通力协作,确保换证工作有序推进.

二、严格工作标准,规范工作程序

各地要准确把握换证工作的政策要求,严格按照 «办法»和

«实施细则»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组织实施.距离到期日六个月的

残疾人可提前申请办理换证,残疾人证有效期满一年内必须申请

换领,换领时收回旧证,登记后统一销毁.逾期一年未换证,残

疾人证将实行强制注销.要一次性告知换证所需材料、换证流程

及时限.换证时残疾类别、等级发生变化的残疾人,必须按照规

定重新进行评定并公示,其他情形是否需要重新评定,由县

(市、区)残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决定,切实防止简单化、一刀

切,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.

三、切实转变作风,提升服务效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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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,认真履职尽责,切实体现便民原

则.对于行动不便的重度残疾人或年满６０周岁的残疾人,可由

其代理人代为办理.对于无法出门换证的重度残疾人和偏远地区

的残疾人,可采取上门服务,出具图片、影像或文字证明材料等

方式特事特办.对于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持证残疾人,

可采取户籍地残联指定残疾评定医院的方式进行异地评残.充分

利用网络、传真、电子邮箱等技术手段,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

方式,让信息多跑路,让残疾人少跑路,最大限度为换证残疾人

提供方便.

四、严明工作纪律,加强监督问责

县 (市、区)残联要按规定办理残疾人证,不得增设门槛,

增加残疾人负担.不得违反残疾人证办理程序,擅自取消公示环

节、下放审批权限或者未经县残联领导审批就发放残疾人证.不

得委托未经省级认定的医院或机构评残,也不得委托不具备资质

的人员进行残疾评定.县 (市、区)卫生健康局要加强对评定机

构的管理,指导评定机构充分调配医务人员,科学合理安排评残

时间,最大限度缩短残疾人评残等待时间;要加强评残机构规范

化建设,不得增设与残疾评定无关的检查项目,不得收取未经批

准的收费项目,不得提高或降低规定标准进行评残定级,不得弄

虚作假和故意刁难被评定人,要做到 “一把尺子量到底”.州、

市残联和卫生健康委要强化换证工作监督检查,加大换证工作违

规查处力度,建立责任追查机制,防止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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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守、徇私舞弊,坚决杜绝危害残疾人合法权益事件的发生.

五、加强宣传引导,化解社会风险

各地要充分利用报纸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,依托小区、村、

社区张贴宣传资料等方式多渠道宣传换证工作,进一步提高换证

工作知晓率.要密切关注跟踪舆情动向,及时回应残疾人和社会

各方关切,分析研判可能出现的问题,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,

加强舆情风险防范,化解矛盾纠纷,妥善处理舆情事件,保证换

证工作平稳有序进行.重要情况和敏感问题要及时向上级部门请

示报告,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,切实把好事办好.

　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　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８日

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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